
行政征收目录

	序号
	项目名称

	1
	水资源费征收

	2
	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征收

	3
	河道采砂管理费（内河资源管理费）征收

	4
	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


行政征收类流程图

     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诉、举报                落实、反馈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水政水资源科、水保站、河道管理局、采砂局

服务电话：0566-2023805,2035065，2022344、2042059
监督电话：0566-2041407
注：行政征收类各权力事项均适用该流程图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缴费单位


（申报）








交  费








收费责任人


（登记）








划入银行


专户








寄（送）缴费通知书








社会监督电话


0566-2041407





法院


（申请强制执行）





决定书


（对拒不缴费的）








分管局长


（审核）





法制办


（申请复议）








各项收费标准及相关情况向社会公开


监督电话：0566-2041407





上一级主管部门


（申请复议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